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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鲁理工大党发〔2019〕53号 

 

 

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  山东理工大学 
关于印发《山东理工大学校级议事协调机构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理工大学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办法》业经研究同意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 

山  东  理  工  大  学 

2019 年 12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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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 
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办法 

 

为适应高水平大学建设需要，规范校级议事协调机构设置与

运行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提高议事决策效率和依法治校水平，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《山东理工大学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校级议事协调机构，是指学校为了完成

某项专门性、特殊性或临时性事务，依据一定程序设立的跨部门、

跨单位，承担相应工作事务的指导、组织、协调和监督等职责的

工作机构，包括各类委员会、领导小组、工作小组、协调小组、

指挥部、办公室等。 

第二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与运行遵循“按需设置、

精简高效、权责统一、严格控制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不单独设立实体工作机构，不单

独核定编制、不核拨经费、不明确机构规格，具体日常工作由相

应议事协调机构下设办公室所在的相关部门单位承担。 

第四条 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的决策机

构，根据学校改革发展需要决定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、调整、撤

销等事项，审定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职责、设置期限、议事

规则等。 

第五条 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发展规划处、

人力资源处等相关部门是校级议事协调机构设置与运行的业务

主管部门，具体负责校级议事协调机构设置与运行的审核、监督、

检查、评估、优化、清理等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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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分为常设性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

性议事协调机构。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为处理一定时期内某项特

定工作需要而设立，在特定工作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 

第七条 常设性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，需满足下列条件

之一： 

（一）国家法律法规、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学校章程、规范性

文件规定设立的； 

（二）推进学校发展规划、重大专项任务或周期长的工作任

务需要设立的； 

（三）工作任务跨部门、跨单位，单个部门或单位难以承担，

需要经常组织协调的； 

（四）复杂性高、专业性强、技术性强，需设立固定专家咨

议机构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设立常设性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。 

第八条 临时性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，需满足下列条件

之一： 

（一）推进阶段性重大工作事项，需多部门单位协调配合的； 

（二）应对突发性工作事件的； 

（三）按上级部门要求推进临时性专项工作的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设立临时性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。 

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设立校级议事协调机

构： 

（一）工作任务已规定由相应职能部门或单位承担的； 

（二）工作任务通过跨部门或单位联席会议等协调机制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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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的； 

（三）工作任务与已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职责相同或相近的； 

（四）其他原因不需要设立的。 

第十条 设立校级议事协调机构，需由承担主要工作任务的

职能部门或单位提出建议设置方案，经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审核

后，报党委常委会审批。特殊情况下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直

接提出报党委常委会审批。 

第十一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方案一般包括机构设立

的目的和依据、机构名称、工作职能、成员单位、设立期限、撤

销条件以及征求意见情况等内容。 

第十二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人员组成，除校领导外，一

般不具体到个人，以部门单位负责人形式予以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，一般应制定议事规则，

明确该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职责、议事范围、决策程序等。 

第十四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可在校内发布通知，也可以纪

要形式发布议定事项；不准超越其议事范围开展工作，一般不刻

制印章，不对外发布公文。 

第十五条 校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调整、撤销和合并，由议事

协调机构下设的办公室提出建议，经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审核，

报党委常委会审批。特殊情况下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直接提

出报党委常委会审批。其中，属于成员单位负责人的职务变动或

职责分工变化需要进行调整的，依职务替代原则自然更换。 

第十六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的校级议事协调机构应予以撤销： 

（一）工作任务已经完成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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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任务已规定由相应职能部门或单位承担的； 

（三）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议事协调机构已经撤销，学校对

口设立且工作任务可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； 

（四）长期不开展工作或作用发挥不明显，无保留必要的； 

（五）其他原因需要撤销的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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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理工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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